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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黄山市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投标领域运用企业公共信用信息

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
黄公管〔2025〕10 号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35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国家数据局关于

全面推行以专项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的通知》

（发改财金〔2025〕565 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安徽省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23〕8 号）以及 2025 年全省公共资源

交易工作要点的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信用信息在招标投标活动

中的创新应用，有效减轻企业负担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构建以信用

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黄山市房建市政工

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运用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（以下简称

“信用报告”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适用于进入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依法必

须进行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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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标承诺方面

1、信用报告提交要求：

安徽省内投标人在参与投标时，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交由“信

用安徽”平台正式生成的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（无违法违规证

明版），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。

省外投标人注册地所在省份已实施以信用报告替代无违法

违规记录证明相关工作的，同样须提交符合其注册地省级信用平

台要求的、显示近 3 年无违法违规信息的信用报告，并加盖投标

人单位公章。

省外投标人注册地所在省份尚未开展此项工作的，则按招标

文件中明确列明的信用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如：《近三年无

行贿犯罪行为承诺书》），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。

2、信用报告内容认定与处理：

信用报告应明确显示投标人近 3 年内（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

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，任一天往前追溯 3 年）“无”违法违规信息。

对信用报告显示为“无”违法违规信息的投标人，直接视为其

满足本次招标文件中提出的所有信用要求。在此情况下，招标人

（或招标代理机构）无需再对投标人进行额外的信用信息查询。

对信用报告显示为“有”违法违规信息的投标人：应按照招标

文件明确规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，自行出具加盖公章的《近三年

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书》。招标人（或招标代理机构）应对此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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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予以重点关注，并依据招标文件载明的信用要求，对其信

用状况进行核实查询。经查询核实，如该投标人不存在招标文件

信用要求中明确禁止或限制的具体情形，其仍具备被推荐为中标

候选人的资格。

三、金融服务方面

对于信用报告显示为“无”违法违规信息的投标人，在提交投

标保证金时，可享受优惠措施：其可按招标文件要求应缴投标保

证金金额的 50%进行缴纳。

上述优惠适用于现金、银行保函、保险保函、担保保函等招

标文件允许的所有保证金缴纳形式。享受优惠的投标人仍需完全

履行招标文件关于投标保证金的其他规定（如提交时间、格式要

求等）。

四、差异化监管方面

对信用报告显示为“无”违法违规信息的中标人：鼓励住房和

城乡建设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在日常监管中减少对其的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等行政检查的频次。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，优先推

荐其参与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评优评先活动。

对信用报告显示为“有”违法违规信息的中标人：建议住房和

城乡建设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将其纳入本行业（领域）的重点

监管对象清单，在法定权限内依法依规实施重点监管，增加检查

频次和力度。

五、施行与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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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通知自《安徽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

标文件示范文本（2025 黄山版）》启用后，同步实施。正式实

施后，安徽省内和注册地所在省份已实施以信用报告替代无违法

违规记录证明相关工作的投标人，必须提供信用报告。如未提供，

该投标人不得推荐为中标（定标）候选人。黄山市所辖各区、县

应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2、本通知施行后，如国家或安徽省出台新的相关法律法规、

政策规定，且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，以国家或安徽省的最新规

定为准。《关于鼓励减免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金降低招标投标

交易成本的通知》（黄公管〔2024〕2 号）同步废止。

3、本通知旨在明确信用报告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具体应用

规则，不替代或免除投标人（中标人）应遵守的其他法律法规及

合同义务。相关主体应确保其提交的信用报告及承诺文件真实、

准确、有效，对弄虚作假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4、本通知由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9 月 8 日


